
福建 省财 政 厅 文 件

闽财购 (⒛23)3号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政府采购远程
异地评审工作管理规则 (试行 )》 的通知

省直一级预算单位,各设区市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根据相关

规定,我厅制定了 《福建省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管理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 《规则》),现将 《规则》印发给你们,请参

照执行。

圬 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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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⒛23年 6月 ⒛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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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

管理规则 (试行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根据相

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政府采购工程、货物和服务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审

的 (含磋商、谈判),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指异地是指同一省份或不同省份的两个及

以上地级市或县区。

第四条 本规则所指远程异地评审是指由政府采购项目所在

地发起,由异地配合,在不同空间同一时间内协同完成同一政府

采购项目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远程异地评审应当遵循流程规范、实时监管、及时

归档的原则。

第六条 远程异地评审全过程,由采购人负责监督。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七条 全省范围内预算金额 1000万元以上 (含 )的服务项

目、依法不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且金额达到们0万元以上 (含 )

的及达到招标数额的物业、保洁、安保、绿化项目 (C21∝00Oo

物业管理、C13O30OO0园林绿化管理服务、C13OS0100清扫服务、

C13Os∞OO垃圾处理服务、COs∝OsOO保安服务 )应 当采用远程



异地评审方式。此外,采购人也可根据采购项目实际需要,选择

采用远程异地评审方式实施。

第八条 县 (市、区)有符合第七条所列项目,有条件的县

区可参照《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部署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运行服

务项目的通知》进行建设。如未建立远程异地评审场地的,应到

所在设区市的远程异地评审场地进行评审活动。

第九条 各设区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政府采

购项目适用远程异地评审方式的具体条件,报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后执行,未制定的,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三章 评审场地

第十条 远程异地评审场地应相对独立,并具备专家签到区、

技术管理区、见证监督区、远程开标区和远程评审区5类功能区

域,专线宽带应不低于 100M。 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需进

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执行的,交易中心应承担起场地管理职责 ,

为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进场交易提供必要服务保障。

第十一条 设区市一级建设的远程评审区面积一般不小于sO

平方米,保证可容纳不少于 8个远程评审单元间,确保在同一时

间内保障 1个主场项目和至少 1个配合项目同时进行评审。

第十二条 同一个远程异地评审场地每天内只能安排一场由

主场地组织的评审。

第四章 评审规则



第十三条 采用远程异地评审的项目,抽取异地专家的人数

不得少于当次专家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十四条 评审专家签到时的电子签名仅用于当次项目评审

中专家自己评审结果的确认,评审结束后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项目评审组长由评审专家通过系统投票推举。得

票结果不唯一的,由系统确定得票最多的人为评审组长,得票最

多的人选有2人及以上的,由系统随机抽取其中 l人为评审组长。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过程中,不得通过视频会议

谈论与项目评审无关的事宜。

第十七条 评审期间,评审专家原则上不得离开远程评审单

元间,特殊情况下须离开的,应征得评审组长的同意,期间不得

取回或使用手机等通信设备。

第十八条 除场地管理人员外原则上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正

在评审的单元间,不得干扰专家自主评审。

第五章 评审管理

第十九条 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应当设 1名 评审场地管理

员,由场地建设单位或服务单位指派,费用自理,主要负责远程

异地评审场地的评审秩序、设各日常维护和评审保障服务等工作。

第二十条 评审专家到达评审地点后,应第一时间通过可信

电签一体机进行签到,最后一个专家签到后,由系统自动通知主

副场地管理员引导专家进入评审区。

第二十一条 采购人监督人员 (不超过 2人 )应在项目评审



开始前,进入见证监督区,并通过远程音视频系统对所有远程评

审单元内的评审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第二十二条 项目评审过程中,宣布评审纪律、组织评审工

作、维护评审秩序等工作由评审组长负责,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应

当通过见证监督系统进行实时监督。

第二十三条 采购人监督人员及采购代理机构现场组织人员

如发现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存在违规言行或协商评审的,应通过场

地管理人员及时提醒和制止。提醒和制止无效或情节严重的,可

以终止评审同时做好记录,并报告当地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评审期间的录像、远程视频会议的录音录屏及

评审操作界面录屏共同构成本项目的评审资料,系 统将在项目评

审结束后自动归集至主场地。

第二十五条 专家评审费包括评审费用和专家实名认证费用 ,

由系统根据计费标准和实际评审时间计算,结果须有采购人现场

确认,作为支付的指导标准。采购人应在 30天内通过网上银行

转账、数字人民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并将支付凭证上传系

统确认。

第二十六条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小

时内将全过程的音视频录像下载,并作为项目档案资料保存。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采购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不能采用远程异地

评审方式组织实施,应 当按照涉密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福建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